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2017年专业技术人员招聘简章

为适应医院发展的要求，根据医院人才建设规划和学科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双向选择、择优、公开招聘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现将招聘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热爱医院工作，遵守宪法、法律和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无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法律制裁的行为；
3、身体健康。
（二）具体条件：
1、护理人员年龄不超30周岁（在三级综合医院工作经验可适当放宽，原则不超35周岁）；
2、应聘人员需具有相关执业证书和专业资格证书，已通过考试未发证人员，需提供通过考试成绩证明。
二、招聘计划
具体招聘计划见附表1。
三、人员招聘程序
（一）报名。报名时间和方式：
报名时间：报名截止至5月31日。
报名方式：应聘人员请将以下材料电子版打包发送至邮箱taian8626777@126.com。（邮件统一名称为:姓名+专业+学校名称）。
1、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相关资格证书原件（或成绩证明）电子版（应届毕业生可发送《就业推荐表》电子版代替毕业证、学位证）
2、附表2：《2017年招聘报名登记表》
注：请务必核对好材料后发送，因个人原因（如：发送材料缺失、材料乱码等）影响考试应聘的，责任由个人承担。
（二）资格审查。根据招聘范围和条件，医院进行资格审查。
    （三）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含操作）和面试。按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各占50%比例进行计算，得出考试总成绩。
    1、笔试：基础医学知识与操作，笔试采用百分制计算应聘人员的成绩。应聘人员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
    2、面试：按计划聘用人数1：3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员，达不到1：3比例的岗位，按实有人数进入面试。
    3、根据笔试、面试综合成绩评定，由医院研究择优确定拟录用人选。
    （四）体检。拟录用人选必须经医院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体检费用自理。
（五）公示。将拟录用人员名单通过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网站及OA系统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七天。
（六）录用。对拟录用人选公示无异议者办理录用手续。
四、其他要求
（一）对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应聘人员需如实填写、提交相关个人信息资料。应聘人员提供的相关材料信息如有不实或毕业时未能如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人员，取消录用资格。
（二）进入考察范围人选未按规定时间、地点等参加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
（三）体检由医院统一组织安排，体检不合格人员取消录取资格。
（四）应聘人员应随时关注我院网站信息通知并保持报名登记的联系电话畅通。
五、相关待遇
应聘人员中级职称及以上，根据业务技能情况，按照医院业务技术骨干兑现待遇，签订合同，缴纳五险；普通人员按照《医院编外人员用工管理规定》执行。
地址：泰安市长城路西万官大街336号院务部（人事科）
邮编：271000
联系电话：0538-8266759、8626762
联系人：杜老师
附表1：2017年度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招聘计划表
附表2：2017年招聘报名登记表
院务部（人事科）
2017年5月22日
